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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二届会议 
议程项目 153 
人力资源管理 

   家事假方案 

   秘书长的报告 

一 导言 

1.  大会在其 1997年 4月 3日第 51/226号决议(第三部
分C节第 3段)中,请秘书长为联合国工作人员制定家事
假方案,而又不会增加应享假期权利,并尽快就此向大
会提出报告 本报告即响应上述要求提出  

二 背景 

2.  劳动力中的人口变化和社会方面的新趋势都鼓励
公私部门的雇主制订特别家事假办法,把家庭和工作成
绩两方面的考虑置于人力资源管理制度的前列 这种

日益增加的意识已经同目前在提高妇女地位 确保实

施男女平等的原则 并协助兼顾工作与家庭两方面的

责任 借以增加工作人员的专注和干劲 从而提高业

绩等方面的努力联系起来 雇主日益认识到帮助工作

人员满足个人的需要,是维持生产率 尽量减低缺勤率

和人员更替率 减少磨擦和紧张情绪 提高全面业绩

的必要条件  

三 联合国秘书处以外的发展情况 

3.  家庭有关的假,无论带不带薪,目的都是使工作人员
能平衡兼顾家庭与工作场所两方面的责任 因此,这种

假通常都与短期紧急情况 生产 受扶养子女和长辈

的照顾以及其他家庭责任之类有关 许多国家,包括比
较国(美国联邦公务员制度)在内,都有法律或集体协议
规定家庭有关的假  

4.  1994年,比较国以公共法规 103-388号,采取一个具
体的步骤来应付家庭有关的临时紧急情况,人事管理处
也颁布新规则,准许大多数联邦雇用人员,不分性别,每
年请不超过 13天的病假去照顾家属(配偶 配偶父母

子女 父母 兄弟 姐妹及其配偶,以及关系密切 亲

如家属的其他人士) 根据这项法规,父亲在子女出生期
间或为收养子女的有关事务可请病假  

5.  在联合国系统中,世界银行除了享有与联合国同等
的假期权利之外,还带头制定与家事假有关的方案,包
括请短期家事假以应付家属生病时的意外需要;请不带
薪的长期家事假以便长时间照顾重病的直系家属;陪产
假;不带薪的长期育儿假;和紧急事假  

四 联合国共同制度 

6.  联合国共同制度各组织已认识到 关爱家庭的 政

策具有多种长期的好处:照顾到工作人员的时间必须分
配到各种不同的事情上,减低缺勤率 疲劳 紧张情绪

和相关的疾病 越来越多经验得来的证据显示各种家

庭支助政策与方案执行的成本利益评价之间有基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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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联 因此,过去曾经多次设法协调联合国共同制度各
组织在家庭与工作两方面的惯例  

.7. 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 1992年提交大会的报告中
审查了工作与家庭两方面的若干问题,其中除了别的以
外,包括儿童保育和假期的安排,并向大会建议由各组
织考虑:(a)修改工作人员细则 条例和惯例,将儿童保育
列为可以准许请特别假的理由之一;并(b)在现有应享
权利范围内,对产假采取灵活的态度  

 8.  因此,行政问题协商委员会讨论了关于短期家事
假的各项问题,并承认值得规定全薪特别假的办法,使
工作人员能应付家庭方面的意外需要 1997年 5月,协
商委员会在最近的一届会议上同意在各组织的细则中

酌情增列一个条款,其内容大略如下: 

    工作人员因家庭方面的紧急情况而缺勤的

时间可从目前规定的未经医生证明的病假之中扣

除  

    任用期间不到一年(或按月领取薪金)的工
作人员因家庭方面突然发生的紧急情况而缺勤 
的时间也可按比例从任用期内未经医生证明的病

假期限中扣除   

五 目前应享的未经医生证明的病假权

  利 

9.  联合国已按照行政问题协商委员会的建议,考虑在
目前未经医生证明的病假的期限之内,制订家事假的方
案  

10.  根据目前应享的权利,按照 工作人员细则 100
号编任用的工作人员一年之内所请的未经医生证明的

病假不得超过七天 按照 300 号编任用的工作人员在
任何一个连续工作的六个月期间内所请的未经医生证

明的病假不得超过三天 按照 200 号编任用的工作人
员无权请未经医生证明的病假  

11.  目前请家庭方面事假的权利,虽然包括范围广泛
的家庭方面的需要,但必须以例外方式或按个别情况,
来决定家庭方面的某些安排 其中包括下列情况:不带
薪育儿假,使父母可以分担子女早期的养育工作并建立
更稳固的家庭单位,陪产假,使丈夫可以在子女出生时

帮忙家务;紧急家事假,在发生意外情况时批准(子女或
配偶生小病,子女看医生);家事假,允许缺勤照顾生病的
子女 生病的父母或直系,包括兄弟和姐妹,并可能包括
家庭中的其他成员  

六 结论 

12.  工作人员和管理当局协调委员会在 1997年 6月第
二十一届会议上,考虑到上述各种因素,建议秘书长在
现有权利的范围内实施一项家事假方案 秘书长已经

赞同这项提议,其规定如下: 

    (a) 准许合格的工作人员在目前规定的范围内利
用未经医生证明的病假(即最多七天),以应付家庭方面
的紧急情况,或在子女出生或收养子女时作为育儿假; 

    (b) 对于双份职业的家庭,如配偶双方都是秘书处
的工作人员,核准将一部分产假折成陪产假;否则,目前
从年假权利中扣除陪产假的办法可以继续适用 应鼓

励管理人员允许工作人员使用(根据现行规定)积存的
假或预支的年假,作为陪产假; 

    (c) 在细则 105.2中增列一项规定,准许在子女出生
后请不带薪特别假,作为育儿假,最多两年,在例外情况
下可以延长两年,并绝对保证可以恢复上班; 

    (d) 在细则 105.2 中增列一项规定, 允许工作人员
在直系亲属死亡或发生家庭严重紧急情况时请不带薪

特别假,包括给予旅行时间  

13.  这项家事假方案的规定,一如大会第 51/226 号决
议所要求,绝对不超出现有权利的范围 应该指出,家事
假的规定不适用于按照 200 号编任用而目前无权请未
经医生证明的病假的工作人员  

14.  如要实施家事假方案,必须修正 工作人员细则

将于秘书长关于 工作人员细则 修正案的报告中另

向大会提出适当的案文  

注 
1  联邦雇员新闻摘要 ,第 46 卷,第 46 期,1997 年 6
月 30日  
2  大会正式记录,第四十七届会议,补编第 30 号
(A/47/30),第 296段(i)分段  
3   ACC/1997/13,第 19和 20段  

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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